
危險品小型容器(合板、木材類)檢驗規範 
中國驗船中心 

日期：  

1. 相關法令 

1.1 本中心接受交通部民國 81 年 3 月 11 日交航(81)字第 008934 號

函之委託，辦理鋼質小型危險品容器檢驗業務。 

1.2 本中心接受交通部民國 81 年 8 月 18 日交航(81)字第 028902 號

函之委託，辦理各種材質之小型危險品容器檢驗業務。 

1.3 本中心接受交通部民國 85 年 9 月 3 日交航(85)字第 040773 號函

之委託，辦理各種材質之中、小型危險品容器檢驗業務。 

2. 通則 

2.1 本規範係根據「國際海運危險品章程第 6.1 章」（International 

Maritime Dangerous Goods Code, Chapter 6.1）所制訂。如有未盡

事宜，以該章程為準。 

2.2 本規範適用於新製之容器及經回收再製之容器。 

2.3 本規範不適用於下列各種小型容器： 

.1 放射性物質容器 

.2 高壓容器 

.3 可容納重量超過 400 公斤物質之容器 

.4 其容積超過 450 公升之容器 

2.4 危險品分下列三種包裝等級(Packaging Groups)： 

.1 Ⅰ級 - 高度危險性 

.2 Ⅱ級 - 中度危險性 

.3 Ⅲ級 - 低度危險性 

3. 檢驗 

3.1 有關檢驗分下列四種： 

.1 工廠認可（Approval of Works） 

.2 型式認可（Prototype Approval） 

.3 換證檢驗（Certificate renewal for Prototype and Works 

Approval） 

.4 產品檢驗（Productio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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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工廠認可 ─ 欲生產符合本規範容器之工廠，應經本中心認可，

認可之條件包括工廠生產設備，品管制度之評鑑

等。 

申請工廠認可時應先檢具下列文件送本中心審核： 

.1 工廠登記文件(應為正常生產營運中之工廠) 

.2 工廠組織表(至少含生產及品管部門) 

.3 生產流程及設備說明文件 

.4 品管規範及設備說明文件 

審核通過後需再至工廠實地評鑑，合格後，發給認

可證書，有效期 5 年，到期前應申請換證檢驗。 

3.3 型式認可 ─ 業經本中心認可之工廠，欲生產符合本規範規定之

容器，應通過型式認可。型式認可包括圖面審核、

外觀檢查（見 3.13）及性能試驗（見 3.12）。申

請型式認可時應先檢具設計圖樣(圖樣內容包括製

造商公司行號名稱、產品型號、各面視圖、材料規

格、尺寸(含公差)、空重(含公差)、設計容納物質、

設計容納重量(容量)、設計最高危險等級等)，送

本中心審核，審核通過後需再至工廠實地進行外觀

檢查及各項性能試驗合格後發給型式認可證書，有

效期 5 年，到期前應申請換證檢驗。 

3.4 換證檢驗 ─ 包含 工廠認可換證 及 型式認可換證 。 

.1 工廠認可換證  ─ 工廠認可證書有效期 5

年，到期前應申請換證檢驗，換證檢驗程序及

應檢具之文件請參考 3.2 工廠認可。 

.2 型式認可換證  ─ 型式認可證書有效期 5

年，在原設計樣式、尺寸、生產設備及生產方

式皆未變更下，應於型式認可證書到期前申請

換證檢驗。若有更動則應以新型式重新認可；

換證檢驗程序及應檢具之文件請參考 3.3 型式

認可。 

3.5 產品檢驗 ─ 包含 產品管制 及 產品歲驗 。 

.1 產品管制  ─ 業經型式認可之每種容器，於接

到每一批訂單後及生產前，應向本中心(或分

支機構)申請每批產品之批號及付費，再由生

產者按規定標示於每只容器上，並於生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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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由工廠提出書面之自行檢驗報告及其生產

序號，本中心便據以核發該批次之產品證書。 

 

.2 產品歲驗  ─ 每一種型式，於認可證書有效期

週年日之前後三個月內，應申請本中心到廠抽

樣作產品歲驗。產品歲驗原則包括 工廠登記有

效性查核 、品管紀錄 及 出廠數量查核 、外觀

檢查 及取一試樣作 墜落試驗 ，若內容物為液

體者須另取一試樣作 水壓試驗 。每次產品歲

驗後，須於型式認可證書後頁加簽，以維持其

效力。未按期歲驗加簽者或上述查核不符規定

者，或發現有偽造批號及產品證書之實證者，

則本中心將抽回及網頁公告註銷該型式認可

證書，爾後必須重新申請型式認可檢驗。 

3.6 合板圓桶應使用經商業標準乾燥之木材，容器本體至少採用雙層

合板，端板則至少應為三層合板，各層板紋理應相互交錯並以防

水黏著劑牢固的黏合。為防止內容物篩滲，桶蓋應襯以牛皮紙或

其他同等材料，緊扣於桶蓋上，並延伸至整個桶蓋圓周外。 

3.7 天然木材箱之頂板與底板可為防水之再生木材(如硬質版、人造

塑合板等)製成，緊固件應能承受在正常運送條件下之震動，應

盡量避免以釘子釘死，若為高應力之接頭處應使用牢釘、環狀釘

等緊扣件。 

3.8 有防篩滲壁之天然木材箱 (4C2)各部份應以一整塊或同等者組

成。若以下列其中一種方法組成時，將可視為同等於一整塊：林

德門接合、槽榫接合、搭接、嵌接或對接，每一個接合至少使用

兩件鋸齒狀金屬緊扣件。 

3.9 合板箱所用之合板至少為三層合板。合板應為風乾良好經旋切、

切成或鋸成之單板所製成，所有鄰接之各層應以防水黏著劑黏

合，箱子應釘牢或固定於角柱、端材或以同等適當之裝置組合而

成。 

3.10 再生木材箱之箱壁應以防水之再生木材(如硬質版、人造塑合板

等)製作。 

3.11 各種包裝容器接受 3.12.1 墜落試驗及 3.12.2 堆疊試驗時，裝固

體者裝至 95%以上，裝液體者裝至 98%以上。預備容納物質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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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物質替代，但不可因之失去檢驗效果。固體物質之替代物應

具有相同之物理性質（指質量、顆粒大小等）。 

3.12 性能試驗 

性能試驗包括 墜落試驗 及 堆疊試驗 等，其試驗方法如下： 

3.12.1 墜落試驗（Drop Test） 

.1 取樣數：圓桶(Drums) 6，箱型(Boxes) 5， 

換證檢驗時皆為 2。 

.2 試驗高度： 

試驗時使用預備容納之物質或使用相同物理性質之替代物

試驗： 

包裝等級Ⅰ級 包裝等級Ⅱ級 包裝等級Ⅲ級 

1.8 m 1.2 m 0.8 m 

(a) 預備容納之物質其比重未超過 1.2 之液體，得以水與

防凍劑之溶液作為替代物試驗： 

包裝等級Ⅰ級 包裝等級Ⅱ級 包裝等級Ⅲ級 

1.8 m 1.2 m  0.8 m 

(b) 預備容納之物質為比重超過 1.2 之液體，得以水與防

凍劑之溶液作為替代物試驗： 

包裝等級Ⅰ級 包裝等級Ⅱ級 包裝等級Ⅲ級 

 d x 1.5 (m)  d x 1.0 (m) d x 0.67 (m) 

d = 預備容納物質之比重 

備註：以水與防凍劑之溶液作為試驗替代物時，其比

重在-18℃下不小於 0.95。 

.3 目標物（Target）應為堅固，無彈性之水平表面。 

.4 有塑膠材料之組合容器，墜落試驗時，試驗內容物（或替

代物）及容器應冷凍至-18℃或-18℃以下。液體容器之內

容物（或替代物）應保持液態，必要時應加防凍劑。 

.5 墜落角度： 

(a) 圓桶(Drums)： 

第一次墜落試驗：以斜對角桶緣（Chime）撞擊目標物。

（使用 3 個試樣） 

第二次墜落試驗：以最脆弱部位且第一次墜落試驗未試

驗之角度作試驗。（使用 3 個試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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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箱型(Boxes)： 

第一次墜落試驗：以底部撞擊目標物（使用 1 個試樣） 

第二次墜落試驗：以頂部撞擊目標物（使用 1 個試樣） 

第三次墜落試驗：以長邊撞擊目標物（使用 1 個試樣） 

第四次墜落試驗：以短邊撞擊目標物（使用 1 個試樣） 

第五次墜落試驗：以箱角撞擊目標物（使用 1 個試樣） 

.6 判定基準： 

(a) 固體容器經過墜落試驗且其頂面撞擊目標物，只要內

裝固體仍保持在包裝容器內或內襯袋(如塑膠袋)內，

閉鎖裝置不能防止內容物篩落亦算合格。 

(b) 容器不得產生可能影響運送安全之損壞，容器內之物

質不得洩漏。 

(c) 最外層或外部容器不得有足以影響運送安全之破損。 

(d) 撞擊時容器內物質從閉鎖裝置微量外洩，只要不再繼

續洩漏仍可視為合格。 

(e) 爆炸性物質容器不得破裂。 

3.12.2 堆疊試驗（Stacking Test） 

.1 取樣數：3 

.2 試驗方法：計算出運送中可能堆疊相同包裝件總重之力

量，並將其重量施加於試樣頂面。 

.3 試驗重量：供試品上面應加試驗重量如下： 

      G
h

hW ×
−

=
3

 

其中，W = 應加於每一供試品上之試驗重量（kg） 

h = 每只容器高度（m） 

G = 裝入危險品運送時每只容器之毛重（kg） 

.4 試驗時間：24 小時。 

.5 判定基準：不得洩漏且不得有可能造成倒塌或不穩之變形。 

.6 換證檢驗時免做本項試驗。 

3.13 外觀檢查（Visual Inspection） 

外觀檢查應檢查尺寸、構造、焊接、標示等是否符合本規範、

「國際海運危險品章程第 6.1 章」及業經本中心審查通過之設

計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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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標示 
4.1 危險品容器上應標示下列各種符號。 

.1 聯合國符號（UN mark）：如下圖。 

 

 

 

 

.2 容器種類符號： 

(a) 4C1 ─ 普通型天然木材箱 

（Ordinary Natural Wood Boxes） 

(b) 4C2 ─ 有防篩滲壁之天然木材箱 

（Natural Wood Boxes with Sift-Proof Walls） 

(c)  1D ─ 合板圓桶（Plywood Drums） 

(d)  4D ─ 合板箱（Plywood Boxes） 

 

.3 包裝等級及比重或重量標示： 

(a) 以一個英文字母表示巳通過檢驗之包裝等級： 

X — 包裝等級Ⅰ，Ⅱ及Ⅲ級 

Y — 包裝等級Ⅱ及Ⅲ級 

Z — 包裝等級Ⅲ級 

(b) 預備容納物質為固體者，應標示重量，以 kg 為單位。 

.4 以"S"表示容器係容納固體物質或內包裝容器。 

.5 製造年份，以西元年末兩位數字表示之，。 

.6 中華民國國碼"TW"。 

.7 製造廠代碼。 

.8 本中心標誌"CR"。 

.9 核定批號，於每批製造前由本中心(或分支機構)給定（參考 

3.5.1）。 

4.2 新製容器標示範例： 

(a) 新製合板箱。包裝等級Ⅱ級及Ⅲ

級，最大總重(含容器) 80Kg 以

下之固體，2010 年製造，台灣

XX 廠製造，CR 檢驗，批號 1234。 

u 
n 

u 
n 

4D/Y80/S/10 
TW/XX-CR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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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新製普通型天然木材箱。包裝等

級Ⅲ級，最大總重(含容器) 

95Kg 以下之固體，2010 年製

造，台灣 XX 廠製造，CR 檢驗，

批號 1234。 

 

4.3 新製容器標示之位置可在容器上明顯易讀取之處。 

4.4 在 4.2 節範例中的標示，可以列成一行或數行，但不可改變其相

對順序。 

4.5 標示字體之高度： 

.1 大於 30 公升(或 30 公斤)之容器應為 12mm 以上。 

.2 大於 5 公升(或 5 公斤)但小於 30 公升（或 30 公斤）之容器

應為 6mm 以上。 

.3 小於 5 公升(或 5 公斤)之容器應為適當的大小。 

u 
n 

4C1/Z95/S/10 
TW/XX-CR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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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請書格式 
5.1 危險品容器檢驗申請書



5.2 危險品容器生產批號申請書 

 

 危險品容器生產批號申請書 

                                                  發文字號:                  

                                                            發文日期:     年    月    日 

 

致: 中國驗船中心 

     茲依據下列資料申請危險品容器之生產批號： 

容器製造廠 

 公司名稱：                                         

 連絡人：                   職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容器型號   

容器種類   

型式認可證書編號  

內容物   

生產數量  

客戶名稱   

備註 

 

 

 

 

 

 

 

                          

                            申請者姓名 / 職稱：                  

 

 

 

Form No. XM74 / 1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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